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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公开事项
	公开内容（要素）
	公开依据
	公开时限
	公开主体
	公开渠道和载体
	公开对象
	公开方式
	公开层级

	
	一级事项
	二级事项
	
	
	
	
	
	全社会
	特定群众
	主动
	依申请公开
	县级
	乡、村级

	1
	财务信息
	财务信息
	财务管理及监督办法、
年度经费预决算信息、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	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教办
	■汶上县政府网站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√

	2
	招生管理
	学校介绍
	办学性质、办学地点、办学规模、办学基本条件、联系方式等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、《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》
	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教办
	■汶上县政府网站  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√

	3
	学生管理
	义务教育学生资助政策
	统一城乡义务教育“两免一补”政策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》
	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	教办
	■汶上县政府网站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√



